佛光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許可申請表
年   月   日
	學院
	
	學系
	

	申請人
	
	現職職稱
	□教授 □副教授 □助理教授  □講師

	擬兼課學校
	課程屬性代號
	上課時間
	兼課時數
	兼課期間

	校名
	系所
	課程
	
	星期
	時～時
	
	學年度
	學期別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※課程屬性代號，請務必填寫：(1)：一般課程-日間上課、(2)：在職專班、(3)：推廣進修教育及進修部。

※注意事項：依據本校「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處理辦法」
第 2 條  本校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於校外兼課：
一、本校年資未滿一年，或新聘助理教授、講師於本校任教未滿三年者。特殊狀況得專案簽核。
二、曾有未達本校規定校內基本授課時數且未補足者。三、當學期超授鐘點時數超過4小時者。
四、兼行政職者。      五、校外進修者。      六、邀請單位並未提出擬邀請兼課同意函者。
七、兼課學期之前一學年教師評鑑為待觀察者。   八、其他法規另有規定不得兼課、兼職者。
第 3 條  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經所屬系、所、院同意，上學期應於每年九月十日前、下學期應於每年二月十日前將申請書送交人事室彙辦。情況特殊時者應專案簽請校長核准。
校外兼課屬夜間或假日授課之在職專班、推廣教育課程等，不受本法第2條之限制，唯仍應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。

第 5 條  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之時間不可與本校排課時間衝突，且以集中安排於一天為限。校外兼課（不含夜間或假日授課之在職專班、推廣教育課程）與本校超授時數合計以4小時為原則，超過4小時以上時，該超支鐘點費需扣除校外兼課時數後計算。

	申請人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請人本校任教科目及時數

	課號
	課程名稱
	時數
	課號
	課程名稱
	時數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共計：      時數 

	單位意見
(系,所/院)
	· 申請人校外兼課不影響本系(科)所教學研究工作。
· 申請人本學期授課時數      小時，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。
主管核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□同意    □不同意
院長簽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務處
	□申請人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。  □申請人不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。

	
	承辦人
	組長
	教務長

	人事室
	· 經核與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處理辦法規定相符，擬陳奉  核定後逕發函同意，並副知所屬單位及當事人，本表歸檔存查。
· 經核與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處理辦法規定不相符，本案退回原申請人。

	
	承辦人
	主任

	校長
	


